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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裁判書 -- 民事類 

【裁判字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9 年訴字第 538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110 年 01 月 12 日 

【裁判案由】：償還補償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 538號 

原   告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法定代理人 許○欽  

訴訟代理人 李○麗  

被   告 孫○君  

訴訟代理人 吳○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 109 年 12月 2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貳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六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

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然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

又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

法第 170條、第 173條本文及第 175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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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已由原來之黃○牧變更為許○欽，有原告之法人登記證書在卷

可按。並經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及將繕本送達予被告，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 108年 11月 7日 7時 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 000-000號重型機車，

沿雲林縣斗南鎮台一線道路上之石牛溪橋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時，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惟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貿自被害人張○清所騎乘之腳踏車左側超車，2車遂發生碰撞（下

稱本件車禍），致被害人張○清人車倒地，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顱骨骨折及

右側大量急性硬腦膜下出血之傷害，經送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斗六分院（下稱成大斗六分院）救治，仍於同年月 12日 16時 19分許，因

中樞神經性休克併多器官衰竭不治死亡，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91 條之 2

規定，被告即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所駕駛之機車，於本件車

禍發生當時未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被害人張○清之遺屬業依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條第 1項第 2款、第 27條第 1項第 3款、第 40條第

1項第 2款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 6條之規定，向原告請求補償，

並經原告於 109 年 1 月 31 日給付死亡給付補償金共計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2條規定，原告即得直接向被告求償上開

補償金額。 

㈡、本件原告給付請求權人強制險補償金，而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告之請求

權，係源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2 條第 2 項，此為法律規定之債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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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於原告給付補償金後，無待請求權人另為移轉之行為，本即當然取得代

位行使對損害賠償義務人（即被告）之請求權。原告於給付請求權人（即受

害人張○清之遺屬）補償金後，已於 109年 3月 26日發函通知被告，內容

略以:因被告駕駛之 000-000 號機車並未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原告

於補償請求權人補償金 200 萬元後，取得代位向被告求償之權利。另依被

告向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提出之 109年 4月 21日刑事

聲請暨呈報狀，亦已載明:「…被告已配合特別補償基金協商賠付二百萬

元…」等語。故原告已明確通知被告，且被告亦知悉請求權人有申領補償

金，及將依法被代位求償之事實。因此，縱令被告於其後 109 年 5 月 8 日

與請求權人和解，亦因請求權人就補償金債權已依法讓與原告，就該部分

無權和解，且對被告已生債權移轉之效力，不影響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代位

請求權。 

㈢、又依被告向雲林地檢署提出之 109年 6月 20日刑事聲請暨呈報狀所載:「…

被告已與被害人達成民事和解，包含強制險部份二百萬元之外另再給付一

百萬元，合計三百萬元，此有斗南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可稽…」等語，並檢附

調解書，其內容略以:「…1.聲請人願給付對造人等 5人撫卹金（不含強制

險）共計新台幣 100萬元整，…」等語。由上開呈報狀內容觀之，受害人遺

屬同意總損害賠償之約定係 300 萬元，由被告給付 100 萬元，強制險則另

由受害人遺屬申領，況且，本件係受害人遺屬已先領取補償金 200 萬元後

始與被告和解，被告與受害人遺屬於和解時，亦知悉渠等已領取強制險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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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金之事實，即成立和解法律關係當時，係有以強制險補償金作為損害賠

償金額一部之真意。 

㈣、再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2 條規定:「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

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及第 42條第 1項規定：「特

別補償基金依第 40條規定所為之補償，視為損害賠償義務人損害賠償金額

之一部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為賠償責任的轉嫁，其目的在保障受害人之

權益，而非減輕損害賠償義務人之責任，則渠等和解條件之意義，係將賠償

責任分成不同給付方式，一為由被告給付 100 萬元，二為受害人遺屬依法

得請領之補償金 200 萬元，究其本質，二者之加總始為受害人遺屬同意之

和解金額。 

㈤、另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2條第 2項規定，特別補償基金於給付補償金

額後，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損害賠償義務人之請求權。但其所得請求

之數額，以補償金額為限。依前揭和解真意，原告於補償後，代位受害人之

遺屬對被告和解上之權利，即代位請求給付補償金 200萬元，應屬有據。 

㈥、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 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之答辯: 

㈠、原告沒有經過被告的同意，就撥款給被害人家屬 200 萬元，但本件車禍發

生後，被告已經跟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也給付了 100 萬元，就應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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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被害人在該和解內容，也拋棄其他請求的權利，原告還逕行撥款給被害

人 200 萬元，被告否認知情代位讓與，依法可以扣除該 100 萬元賠償金。

原告的請求沒有理由等語。 

㈡、並聲明: 

⒈ 原告之訴駁回。 

⒉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㈠ 、不爭執事項: 

⒈ 被告有騎機車擦撞被害人張○清的腳踏車，致發生本件車禍，使被害人死亡 

⒉ 被告所騎機車，發生本件車禍時，未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原告已經依照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於 109 年 1 月 31 日撥款給付被害人之家屬 200 萬

元補償金。 

㈡ 、爭執事項: 

⒈ 被告是否已經與被害人家屬達成本件車禍的和解，並且賠償被害人家屬 100

萬元？ 

⒉ 原告給付被害人家屬強制汽車補償金 200萬元後，是否有通知被告？ 

⒊ 如果被告與被害人的家屬達成本件車禍的賠償調解，並給付調解金，是否會

影響原告的代位請求權的行使？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被告於 108 年 11 月 7 日 7 時 40 分許，騎乘車牌號碼 000-000 號重

型機車，沿雲林縣斗南鎮台一線道路上之石牛溪橋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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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惟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

必要之安全措施，貿然自被害人張○清所騎乘之腳踏車左側超車，自後擦

撞被害人所騎腳踏車，使被害人張○清人車倒地，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顱

骨骨折及右側大量急性硬腦膜下出血之傷害，經送往成大斗六分院救治，

仍於同年月 12 日 16 時 19 分許，因中樞神經性休克併多器官衰竭不治死

亡。而被告所駕駛之機車，於本件車禍發生當時未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被害人張瑞清之遺屬向原告請求補償，原告已依法於 109年 1月 31

日給付死亡給付補償金共計 200 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提

出之雲林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成大斗六分院 108 年 11 月 12 日中文診斷證明書、雲林地檢署檢察官相驗

屍體證明書、強制汽車責任險汽、機車傳送日查詢回復結果、原告補償金理

算書、強制險死亡給付請求人順位表及台北富邦銀行台幣整批付款交易明

細資料等在卷可參（本院卷第 17 至 31 頁），並有被告調查及偵訊筆錄、

談話紀錄表、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雲林縣警察局斗南

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會嘉雲區 1090105 案鑑定意見書（下稱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意

見）、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 1090281 案覆議意見書及

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書等證附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雲警南偵字第

1080016967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卷）及雲林地檢署 109年度偵字第 486

號偵查卷（下稱偵查卷，第 11 至 16 頁、第 26 至 27 頁、第 32 至 33 頁及

本院卷第 129至 159頁）可證，足信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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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又原告主張其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2條第 2項，特別補償基金於給

付補償金額後，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損害賠償義務人之請求權。但其

所得請求之數額，以補償金額為限規定，代位請求被告給付補償金 200 萬

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1 被告抗辯其另與被害人家屬達成本件車禍損害賠償的和解，且賠償被害人家

屬 100萬元和解金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並有雲林縣斗南鎮調解委員會 109

年民調字第 55 號調解書影本在卷可證（本院卷第 173 頁、第 219 頁，偵查

卷第 19頁），雖足信屬實。 

2 然依上開調解書所載，被告與被害人張○清家屬等 5人係於 109年 5月 8日

調解成立，其內容第 1 點載明:「聲請人（即被告）願給付對造人（即被害

人張○清家屬）等 5人撫卹金（不含強制險）共計新台幣 100萬元整，款當

場付清。」等語，即上開調解內容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險之給付，被告據以

抗辯原告之請求應扣除該調解金 100萬元云云，已顯無可採。 

3 且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2 條第 2 項代位行使請求權之規定，係屬請求

權之法定移轉，於特別補償基金給付補償金額後，即依法取得代位行使請求

權人對於損害賠償義務人之請求權。原告既已於 109 年 1 月 31 日依法給付

死亡給付補償金共計 200萬元給被害人家屬，則原告於上開給付後，即依法

於該給付範圍內，取得代位行使被害人家屬對被告之請求權，被害人家屬於

該給付範圍內，亦失其處分權能。因此，被告亦不得以其嗣後與被害人家屬

達成上開調解為由，而免其給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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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況且，原告於給付請求權人（即受害人張○清之遺屬）補償金後，曾於 109

年 3月 26日發函通知被告，其內容略以:「說明: 茲因臺端駕駛之 551-PCN

號車並未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致張○清之遺屬無法向保險公司申請

保險給付，而向本基金申請並已領取補償金共計 2,000,000元整。 …本基

金於補償請求權人後取得代位向臺端求償之權利，以符合社會公平正義。臺

端是本件汽車交通事故最終應負損害賠償之人，若無肇事因素則不負賠償責

任…。」等語，有原告提出之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法務處 109

年 3月 26日函及 109年 3月 31日郵件收件回執可證（本院卷第 205至 207

頁，偵查卷第 10至 11頁）。且被告於收受上開原告通知函後，並於 109年

4月 21日向雲林地檢署具狀陳報稱:「… 本件民事部份，被告已配合特別

補償基金會協商賠付二百萬元，其他後續民事調解部份，已於斗南調解委員

會五月二十八日調解（應屬誤繕日期），若成立再呈報和解書…。」等語，

亦有被告具狀之刑事聲請暨呈報狀在卷可參（偵查卷第 8至 9頁、本院卷第

209至 211頁）。故原告主張其明確通知被告，且被告亦知悉請求權人申領

補償金及將依法被代位求償之事實，足以採信。 

5 再者，被告又於 109年 6月 20日具狀向雲林地檢署具狀陳報略以:「茲因被

告已與被害人達成民事和解，包含強制險部份二百萬元之外另再給付一百萬

元，合計三百萬元，此有斗南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可稽。…」等語，亦有該刑

事聲請暨呈報狀在卷可參（偵查卷第 20至 21頁，本院卷第 215至 217頁）。

由上開呈報狀內容觀之，被害人遺屬與被告成立調解之賠償總額為 300 萬

元，由被告給付 100萬元，餘強制責任險 200萬元，則另由被害人遺屬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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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申請領取，即上開調解有以強制汽車責任險之補償金作為損害賠償金額一

部之意思，亦足認定 

6 從而，原告主張其得代位被害人張○清家屬等 5人請求被告給付和解補償金

200萬元，於法有據。被告主張原告之請求應扣除上開調解金額 100萬元云

云，委無可採。 

㈢ 、另本件車禍係由於被告騎乘機車，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

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貿然自被害人張瑞清所騎乘之腳踏車左側超車，

致自後擦撞被害人所騎腳踏車，使被害人張○清人車倒地，因而受傷送醫後

死亡，應由被告負全部之過失責任，被害人並無過失，而前揭嘉雲區車輛行

車事故鑑定意見及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亦

同此見，足信無誤。被害人之家屬得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規定，請求被告

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原告給付被害人家屬 5 人每人 40 萬元、合計 200 萬元

補償金，亦未超過被告對於被害人家屬應負之賠償責任範圍。因此，原告亦

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及侵權行為法之規定，代位被害人家屬向被告請求

給付 200萬元。 

㈣ 、末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

加給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 5%，民法第 213條第 2項及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據此，原告就被告應

給付之金額，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09年 6月 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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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而，原告本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2條第 2項代位權及民法侵權行為

及和解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200 萬元，及自 109 年 6 月 6 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12日 

民事第一庭法官黃○馨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12日 

書記官李○坤 

 
 
歷審裁判 

 

• 本件無歷審裁判 

相關法條 

• 民事訴訟法第 78、170、173 條（106.06.14） 

• 民法第 184、191.2、203、213 條（104.06.10） 

•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27、32、40、42 條（105.01.06） 

•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 6 條（106.09.11） 

 

 


